
第４号格式（关联第６条） 

 

  年  月  日 

 

港区伴侣卡返还通知 

 

    依据港区伴侣制度要纲第６条的规定返还港区伴侣卡。 

 

通 

知 

人 

姓
名 

（请亲笔签署。） 

 通
称
名 

（仅针对希望提示通称名的人士） 

 

住
址 

〒 

 
电话 

姓
名 

（请亲笔签署。） 

 通
称
名 

（仅针对希望提示通称名的人士） 

 

住
址 

〒 

 
电话 

 

返 还 理 由 
对应理由 

（请在相应的□上标记

「✓」。） 

（１） 因协议解除。 □ 

（２） 因双方迁出港区。 □ 

（３） 因单方或双方已经结婚。 □ 

（４） 因区长判断需要返还。 □ 

 
 


